
附件1
铜川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推荐选拔条件

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人选，必须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各行业、各领域第一线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自申报之月止，过去3年内所取得的成绩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得到省内同行公认；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人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前六位，一等奖前五位，二等奖前四位人员；获省（部）级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四位，二等奖前两位或两项以上三等奖前两位人员；获市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前三位或二等奖前两位；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参与人员；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称号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选的人员。

（二）在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解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国家、省或我市技术创新做出重要贡献：获国家、省技术发明奖人员；获市级及其以上优秀新产品奖、技术开发奖、名牌产品奖、产学研联合开发奖，实施后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前两位人员；获“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奖项人员。

（三）长期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第一线，有重大技术突破，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或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中，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获省（部）级技术（农业）推广成果一等奖前三位，二等奖前两位或两项以上三等奖前两位人员；获市（厅、局）级技术（农业）推广成果一等奖前两位，二等奖首位或两项以上三等奖首位人员；获“中华技能大奖”人员；获“全国、全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或“全国、全省技术能手”或“全国、全省农村优秀人才”者。
（四）在完成省及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贡献突出，并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国家勘察设计大师”获得者；获国家、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或优秀工程金奖的前三位人员；获国家、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或优秀工程银奖或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的首位人员；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国防科工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指挥、副总设计师。

（五）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创造性地提出重要理论观点，是专业领域学术带头人；或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或省级或市级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人员。

（六）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事业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所创新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经省或市级教育、劳动人事部门鉴定并普遍推广，为同行所公认：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前四位、一等奖前三位、二等奖前二位人员；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二位、二等奖或两项以上三等奖首位人员；被省级及以上教育、劳动人事部门授予的劳动模范或优秀教师称号者；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员；正式出版或发表过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著作、学术论文和专业文章。

（七）在卫生和临床医疗方面有重大技术创新，做出突出贡献；或者其医疗技术和临床实践效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多次成功治愈疑难、危重病症；或者在较大范围内多次有效地预防、控制、消除疾病，被业内所公认的知名医务工作者。

（八）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领域成绩卓著，对繁荣和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专业领域较高奖项的作家、表演艺术家、工艺美术家、记者、编辑、主持人、文物和博物馆学方面的优秀人才；获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主要完成人员；入选省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的人员；全国艺术大奖获得者。

（九）在重点体育项目中，培养出多次（两次以上）获得省级及其以上重大体育比赛冠军的运动队或运动员，对我市体育事业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教练员。

（十）在科技、教育管理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对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管理人员。在企业管理领域，有一套行之有效、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理论或实践经验，对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成效显著，所管理的企业连续3年以上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十一）在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等领域，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理论依据，对推动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并获得省以上奖励的人员。

计算受奖项目时，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只计最高级别、最高奖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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